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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

见证意见书 

海合综（2018）第 15 号 

 

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照贵公司与本所签订的《常年法律顾问协议书》，本所指派郭

晓龙、彭俊伟律师出席贵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

股东大会。（以下简称：本次大会）。本所律师基于对本次大会的现场

见证，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，按照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和《律

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》，就本次大会的相关事项发表见证

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大会的召集及通知 

本次大会系贵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。

贵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大会的书面通知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刊登在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。会议通知中列明了本

次大会的基本情况，议案的具体内容，现场会议登记方法，网络投票

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方法等。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召集及通知符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贵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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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大会的召开 

据本所律师现场见证，贵公司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4

月 10 日上午 10:00 在贵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召开，距会议通知日已

满 15 日，公司董事长田永先生因公出差，委托副董事长丁吉林先生

主持会议，会议主持人的资格合法。另外，据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大

会还同时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

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，股东可

以在 2018 年 4 月 9 日 15:00—2018 年 4 月 10 日 15:00 之间通过上述

系统行使表决权。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

规及贵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三、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 

据本所律师现场查验，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

委托代表共 20 人，代表股份 1,110,153,92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42.5862 %，其资格均合法有效。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

经贵公司确认，本次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 人，代表股份

43,064,82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.6520 %。以上两部分合计，出席

本次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2 名，代表股份     

1,153,218,75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.2382 %。经本所律

师验证，出席本次大会股东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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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据本所律师现场见证，提交本次大会审议及表决的议案共 14 项，

与会议通知一致，没有临时提案。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

两种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，关联股东回避。现场会议由大会推举的 2

名股东代表计票，2 名监事代表监票，收回的表决票数等于发出的表

决票数，无人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。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已经深圳证

券信息有限公司及贵公司确认。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结果合计如

下： 

1、《关于公司 2018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并使用授信办理融资的议

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3,083,48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883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2、《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鹤庆溢鑫铝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连带

责任担保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3,083,48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883 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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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3、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全资

子公司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互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》的表决结

果： 

同意 43,149,42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99.6875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3125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方股东及股东代表已

回避表决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现场会议

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过。 

4、《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3,083,48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883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 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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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5、《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3,083,48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883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6、《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3,083,48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883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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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《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3,083,48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883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8、《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3,083,48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883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9、《关于 2018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43,014,665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99.3762 %； 

反对 270,029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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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6238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方股东及股东代表已

回避表决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现场会议

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过。 

10、《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

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3,083,486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883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11、《关于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

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43,014,665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99.3762 %； 

反对 270,029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6238 %； 

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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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方股东及股东代表已

回避表决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现场会议

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过。 

12、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向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购电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43,016,665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99.3808 %； 

反对 133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3079 %； 

弃权 134,761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3113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方股东及股东代表已

回避表决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现场会议

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 的此项议案已获通过。 

13、《关于拟注册发行金额不超过 1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》的表

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2,950,725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768 %； 

反对 133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6 %； 

弃权 134,761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

0.0017 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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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14、《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连

带责任担保的议案》的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152,948,725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

权 99.9766 %； 

反对 135,268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117 %； 

弃权 134,761 股，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

0.0017 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有效，根据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结果，本次大会交付表决的此项议案已获通

过。 

 

五、结论 

本所律师认为，贵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、召开、出席人员的资格、

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贵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

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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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：    郭晓龙 

律师：    彭俊伟 

 

2018 年 04 月 10 日 




